
 

 

公民黨就《就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 (2017-2021)制訂的愛滋病回應措

施》的意見書  

 

自 1981 年 6 月 6 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通報全球首宗愛滋病

毒感染案例，愛滋病於世界各國蔓延。 80 年代，世界各國均對於愛

滋病心存偏見與歧視，甚至放棄優先處理研究愛滋病的治療，至今

愛滋病已造成超過三千萬人死亡。  

 

自 1985 年起，香港已累積 8,952 個愛滋病毒感染個案，而每年約有

700 個新感染個案。隨著醫學進步，透過藥物治療已能有效控制病情。

然而，雖然治療有效，但外界對愛滋病認識有限，社會上仍對感染者

存有歧見，令他們面對壓力，甚至拒絕接受治療。香港愛滋病顧問局

作為香港政府委任的一個永久性非法定組織，向政府提供香港預防、

治理及控制愛滋病毒感染及愛滋病的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見，對此責

無旁貸。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的政策倡議未能與時並進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 (下稱顧問局 )於 2017 年 5 月發佈香港愛滋病建議

策略 (2017-2021)，就香港未來 5 年預防、治理和控制愛滋病病毒感

染及愛滋病的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見。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 (UNIAIDS)早於 2011 年曾針對香港愛滋病建議

策略 (2012-2016)向顧問局發信，指出「『依舊行事』的愛滋病風險預

防方式在男男性接觸者和跨性別人士社群裡已經不再可見。這些人

群的愛滋病感染數據顯示出我們的集體預防方式遇到失敗的頻密程

度遠遠多於成功或接近標準。」  

 

顧問局對此仍然視而不見，其實不改變人們對於性的看法，對於使

用安全套的態度及其他多管齊下的預防策略，再繼續倡議「預防愛

滋病，請戴安全套」是並不足夠。  

 

就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 (2012-2016)，當中所提及的十一項目標推行

進展大致達成目標，可見顧問局於上一個五年能完成所訂立的目標。

根據香港每年愛滋病病毒感染及愛滋病統計數字，由 2012-2016 年

間，個案數字不跌反升，而且升幅比以往更高。由此可見，顧問局所

訂立的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根本未能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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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污名化情況  

偏見與歧視足以殺人，直至今日香港仍然存在不少歧視。事實上，愛

滋病病毒感染者並不等於愛滋病，自從發明雞尾酒療法後，已經大

大提高了病人的壽命，甚至與正常人無異。最新的研究顯示，只要感

染者接受治療，病毒數量至不能檢測 (Undetectable)，基本上並不具

傳染性。  

 

奈何，香港仍然存在不少的無知與誤解。事實上，並非性小眾才會感

染 HIV，不能將性小眾與 HIV 掛勾，但同時性小眾亦不能懼怕污名

而捨棄 HIV+感染者。社會上，不少的非牟利機構發現近年愛滋病歧

視已發展到另一層次，如有感染者被威脅將身份曝光而受迫害，卻

怕事情鬧大不敢求助。甚至，本港只有極少院舍願意接收愛滋病感

染者。社會上普遍仍然將愛滋病等同世界絕症。  

 

另一方面，不但公眾對於愛滋病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存在不理解。

事實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本身亦對愛滋病不甚理解。  

 

根據「關懷愛滋」聯同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於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9 月期間進行了全港首項「愛滋病污名現況」 (HIV Stigma 

Watch) 的研究，本港感染者的內化污名指數為  3.82(污名指數以  6  

為最高分 )，而當中  49.3%具內化污名的傾向，即對自己的愛滋病病

毒感染者身份有負面想法；逾半參加者的精神健康分數低於世界衛

生組織建議的水平。   

 

研究同時顯示有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曾受到非愛滋病專科的一般醫護

人員之侮辱、迴避或歧視，包括在醫院或診所候診時被安排至最後

一個接受服務 (13%)、住院時當其他人用一般餐具而感染者卻被安排

使用即用即棄的 (9.6%)，甚至被拒提供醫療服務 (9.1%)。   

 

故此，公民黨要求政府應投放資源大力推動有關反愛滋病患者污名

化的教育工作，包括：公眾教育、醫護人員教育及增加撥款予非牟利

機構教育接觸局方無法接觸的指定社群。同時，亦應投放更多資源

予感染者，包括：心理輔導的支援 (非現時的駐院社工 )、病理知識的

教育等。  

 



 

 

中老年感染者的社會支援  

誠如前文所述，自 1985 年起，香港已累積 8,952 宗愛滋病毒感染個

案，當中 488 宗屬 60 歲或以上的人士。同時，每年亦有新增的中老

年感染者，其中 2016 年已有 33 宗 60 歲以上的新增個案。  

 

惟顧問局的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 (2017-2021)並未就相關的社群提出

針對性的建議。雖然根據政府文件所述，過去五年，社會福利署並無

長者因感染愛滋病病毒而被拒絕資助院舍住宿照顧服務的個案紀錄。 

然而，顧問局及政府並未考慮到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未能受到與一般

人同樣的對待。在獲得資助院舍宿位前，一般人可以考慮自費入住

私營院舍，但卻非愛滋病病毒感染者。香港愛滋病基金會曾於 2015

年 10 月調查，發現 66%院舍明言拒絕接收愛滋病感染者，另有 14%

院舍不願答覆，結果僅有 20%院舍表示願意接收感染者。  

 

院舍拒收的理由主要是擔心無法提供感染者需要的隔離病房及高度

護理服務等配套及擔心會流失前線員工及舊有院友。由此可見，雖

然愛滋病在香港已經超過 30 年，不但一般大眾對此不理解，甚至具

專業資格的人士亦不甚理解，仍誤以為愛滋病是世紀絕症，曾有院

舍的前線員工擔心接觸感染者會被傳染，因而拒絕照顧，甚至有人

直言因此辭職。在現時人手短缺下，管理層擔心員工流失，於是拒收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事實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其他殘疾人士一樣，受到《殘疾歧視條

例》保障，他們不應在接受醫療服務及設施、求職、就業及日常生活

中受到歧視及標籤。而平等機會委員會曾表明，必須要事主親身或

簽署委託書才能處理有關投訴。但礙於前文所述的內化污名、對病

人權益認識不足及大部分患者擔心自己身份曝光，往往導致有關的

個案不了了之。  

 

故此，公民黨要求局方增撥資源支援感染者及其家屬，同時大力推

動有關愛滋病教育予院舍的員工，並審視有關院舍拒收感染者的個

案。另外，局方亦應考慮提供資源支援願意接收感染者入院的院舍。  

 

治療則預防 (Undetectable=Untransmittable)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宣布，當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接受治療後，而其病

毒量達至偵測不到的水平（Undetectable），便很大程度上不會再經由



 

 

性行為傳播愛滋病病毒（Untransmittable）。  

 

奈何，顧問局仍然採用「依舊行事」的愛滋病風險預防方式，只顧宣

傳使用安全套。但事實上，顧問局應該大力宣傳有關最新的病理知

識 (U=U)，讓大眾理解 Undetectable 的感染者已經很大程度上不會再

傳播病毒，同時讓感染者願意盡快投入醫護系統，達到治療則預防

的效果。  

 

平機會 2010 年調查發現，三分之一的受訪市民會迴避，甚至排擠愛

滋病病毒感染者。數字顯示，愛滋病在社會仍然是不能提的禁忌。如

果，政府宣傳不着重更新病理和知識，只會令前線醫護人員、社會大

眾，以至年輕一代，都對愛滋無知，結果反而帶來憂慮。  

 

事前預防性投藥 (PrEP)  

海外的臨床研究顯示，事前預防性投藥可在高風險社群中有效預防

感染達 86%。但不如其他團體所說事前預防性投藥會導致社群進行

高風險的性行為，事實上事前預防性投藥是眾多預防愛滋病病毒方

法中的其中一個有效的額外措施，而不是安全套的替代品。  

 

事前預防性投藥是一種用抗愛滋病病毒藥物減低非感染者在高度暴

露的環境下感染愛滋病病毒風險的預防措施。事前預防性投藥的藥

物成分是舒發泰 (Truvada)，是結合 tenofovir 及 emtricitabine 的複方。

而且必須長時間服用，身體才有一定的藥物濃度用以抵抗愛滋病病

毒感染。  

 

提倡事前預防性投藥，並非中止使用安全套的教育。而是採用一種

多管齊下的方式預防愛滋病。同時，正如前文所說，「依舊行事」如

果是可行的，有關的感染率應該不會攀升。事實正是相反，每年都有

新增的感染個案，包括：同性性接觸或異性性接觸等。其實不改變人

們對於性的看法，對於使用安全套的態度及其他多管齊下的預防策

略，再繼續倡議「預防愛滋病，請戴安全套」是並不足夠。  

 

公民黨建議政府應盡快作出對接觸前預防性投藥 (PrEP)的研究，並以

預防藥物種類引入香港。同時，由政府補貼有關的藥物予高風險社

群，由此接觸高風險社群並提供援助及檢測。由此更可避免，自行服

藥而缺乏醫護系統檢測，最終導致病毒出現抗藥性的情況發生。  



 

 

 

事後預防性投藥 (PEP) 

事後預防性投藥是一種抗愛滋病病毒 (HIV)的藥物，在疑似接觸愛滋

病病毒後 72 小時內服用。使用者必須每天服用藥物，並完成四個星

期的服藥療程，才能減低感染愛滋病病毒的風險。事後預防性投藥

能有效減低感染風險達 81%。  

 

現時公營醫院的急症室備有事後預防性投藥，主要給予懷疑接觸了

病毒的人士作預防之用。惟香港有職業性暴露後預防的相關指引，

不支持對非職業性暴露例行地給予預防藥物。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現時的指引，只有在來源對象的愛滋病病毒感染

狀況已確診為陽性，以及接觸病毒後不超過 72 小時的情況下，才會

考慮對懷疑因非職業途徑接觸愛滋病病毒人士處方 PEP。但事實上，

有關的指引並不彈性。因為現時不少個案需要帶同愛滋病病毒感染

狀況已確診為陽性的對象前往急症室，才有較大的機會獲得處方

PEP，等候的時間較長，容易錯過 72 小時的黃金機會。而且有關的

指引並不公開及清晰。  

 

故此，公民黨要求顧問局為 2018 年重新審閱相關的立場及指引，訂

明審閱的時間表、目標及所需的開支，並且承諾會提供公開及清晰

的指引予非牟利機構及公眾。  

 

愛滋病信託基金委員會的撥款安排  

政府於 1993 年注資三億五千萬元成立愛滋病信託基金，目的是對受

愛滋病病毒感染的血友病患者提供援助、加強醫療和支援服務，以

及加深巿民對愛滋病的認識。  

 

香港的愛滋病非牟利機構，可向政府的愛滋病信託基金申請撥款。

惟近年信託基金重整服務目標，再劃分撥款比例，導致不少機構只

能獲得一年撥款及大幅削減針對異性戀社群的撥款。變相大幅增加

了機構的行政工作，每年申請撥款。而且撥款不穩定，更加容易導致

人員的流失，阻礙了機構的防疫與教育工作。  

 

另一方面，由於大幅削減針對異性戀社群的撥款，關懷愛滋已由 2017

年 6 月開始停止了異性戀社群的愛滋病防疫工作與教育工作。過去，



 

 

有關的機構每年都會為約 2000 名異性戀男性作愛滋病病毒的快速

測試，而由 2017 年 4 月至 12 月已經拒絕了為 72 名異性戀男性作愛

滋病病毒的快速測試。  

 

事實上，雖然根據政府文件，異性戀的感染率比其他社群為低。但一

直以來，異性戀社群的愛滋病檢測率並不高，而缺乏如男男性接觸

者有全面的教育與資訊的傳遞。  

 

有關政府的文件關於社區調查結果，一般人口與注射毒品人士的參

考資料為愛滋病監測報告 2015，而其他社群以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

調查為參考資料，參考資料不一而出現感染率的誤差。惟政府並無

解釋相關的誤差。  

 

而且，政府亦無提交兩項的數字，包括感染者於醫療系統中的流失

率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與愛滋病的相關社群分類。不少的機構均反

映，大部分異性戀通常於俗稱「爆廠」，則病重入院才得知感染病毒，

而且康復後會在醫療系統中流失。由此可見，在異性戀社群當中的

檢測意識與教育並不足夠。  

 

另一方面，現時異性戀社群並無途徑進行快速測試。只能到衛生署

進行非快速測試的愛滋病病毒檢測，而且缺乏全面的支援，當然會

降低其檢測的意欲。  

公民黨要求信託基金繼續為異性戀社群撥款，並且加強愛滋病檢測

的意識，例如：在酒吧宣傳愛滋病檢測、派發安全套予各大院校與酒

吧等。  

 

香港落後的性教育政策  

香港的性教育必須與時並進，社會上普遍仍然認為性要避談，性是

避忌，性是負面。故此，現時香港的性教育仍然非常落後，莫講中小

學生，即使大學生亦並非每人都懂得正確使用安全套。  

 

而且，學校未有全面的性別認知教學，對於中小學中的性小眾會被

自我邊緣化，甚至受到排濟，無助於性教育的推廣。  

 

公民黨要求政府提供與時並進的性教育課程，包括性別認知、認識

不同性傾向與性別承認等。  



 

 

 

正視警察使用安全套作檢證問題  

性工作者的團體提出停止使用安全套作證物的訴求已多年，警方卻

態度強硬，絲毫未有打算改善。他們更多次於拘捕性工作者後高調

展示安全套、潤滑油、快速檢測的宣傳單張等與愛滋病防治息息相

關的物品予傳媒拍照。警方的做法使不少性工作者怯懼於隨身攜帶

及在工作場所存放安全套，讓自己陷入「無套工作」的風險。  

 

根據 2013 年的調查，超過六成受訪者表示害怕被人看到自己擁有安

全套，其中 40 名受訪者表示害怕被警察看到安全套。此外，超過七

成受訪者認為性工作者會因為攜有／藏有安全套而被捕，亦有約三

成受訪者表示會因為想降低被捕風險，而減少或完全不攜有／藏有

安全套，當中甚至有 6 人表示因相同理由會減少或完全不使用安全

套進行性交易。   

 

而政府文件提及，顧問局曾向警方溝通，惟警方的回答無視疫情的

散播是愚昧的。警方回覆如果已經有足夠的證據用作檢控案件，將

行使酌情權，不需提交被檢取的安全套作為檢控的證據。事實上，不

少非牟利機構都藏有大量安全套，安全套與促使賣淫根本並無一個

必須的邏輯關係，單純只是可以向公眾展示的道具而已，無助檢控

相關的人士。紐約、三藩市及洛杉磯早已停止相關的舉動。在 2013

年三藩市地方檢查官 George Gascón 就宣布，永久禁止在性工作相關

的刑事案件中將安全套用作檢控證據。  

 

因此，公民黨要求警方必須立即停止向公眾散播錯誤訊息。因為警

方每次對性工作者的執法，都必定向傳媒展示安全套。此舉大大增

加性工作者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機會，而且充分展現港府對性的無知

與落後  

 

協助吸食毒品人士的非牟利組織  

根據香港法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條例》，任何人如管有任何適合於

及擬用作吸食、吸服、服食或注射危險藥物的管筒、設備或器具，一

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罰款 10,000 港元及監禁 3 年。這是所謂的「藏

有吸食工具」的刑事罪行。事實上，共用針筒為其中一個傳播愛滋病

的途經。而非牟利機構亦礙於相關的法例，難以向有關社群派發全

新針筒，防止疫情蔓延。  



 

 

 

因此，顧問局應該考慮情況並制定相關的建議予政府，處理共用針

筒的問題。  

 

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  

至今，香港仍然未能提供一個友善環境予性小眾群體。香港的愛滋

病病毒治療十分先進，可是恐懼及標籤令性小眾人士不敢向醫護人

員或其他人就健康問題求助。性小眾人士害怕得不到保密的對待，

令他們的性傾向被暴露及從而衍生其他問題。故此消除性傾向歧視

是愛滋病病毒預防工作的首要行動。   

 

現時香港政府投入大量資源推動愛滋病防治的工作，只是在帶有性

傾向歧視的環境之下，推動愛滋病防治工作變得事倍功半。正如前

文所言，性小眾己是被邊緣化的一群，再加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

身份變成雙重歧視身份。若果政府不採取立法的工作減少歧視，只

會令不少性小眾對進入醫護系統卻步，無助防疫與教育的工作。而

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有助在香港創造有善的環境，在少歧視的環

境下推動愛滋病防治的工作將有助節省相關的資源，事半功倍。而

且相關的數據顯示，自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起，不少地區的愛滋

病感染率逐年下降。  

 

公民黨要求政府盡快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並且提交立法的時間

表，免卻性小眾所遭受的雙重歧視，而願意接受愛滋病病毒檢測，亦

願意進入醫護系統。這亦是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 (UNIAIDS)對港府的

建議。  

 

 

 

公民黨  

2018 年 2 月  

 

 




